附件6
2026年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项目

实施方案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6号）要求，加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，推动我省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（区、库）建设，促进现代种业发展。
一、任务目标

项目主要是加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、保护区及国家水禽基因库（福建）建设，开展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，提高保种效率，挖掘地方品种种质特性，进一步促进畜禽遗传资源开发利用，为品种创新及产业发展提供基础。
二、建设内容

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（区、库）主要围绕畜禽遗传资源的调查、收集，种群培育、更新，遗传材料采集保存，生产性能测定，保种效果监测，系谱档案记录及品种登记，保种场（区、库）基础设施维护与完善，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宣传，专家指导服务，饲料、兽药、疫苗等，有效实现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。

三、资金补助方式

（一）项目实施对象

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项目实施县（市、区）为：连江县、闽清县、城厢区、石狮市、晋江市、南安市、上杭县、长汀县、连城县。
补助对象为国家福建黄兔保种场（连江县），国家闽清毛脚鸡保种场（闽清县），国家莆田黑猪保种场（城厢区），国家水禽基因库（福建）（石狮市），晋江马国家保护区（晋江市），国家晋江马保种场（晋江市），国家金定鸭、莆田黑鸭保种场（南安市），国家槐猪保种场（上杭县），国家河田鸡保种场（长汀县），国家连城白鸭保种场（连城县）等建设单位。

（二）资金补助标准

参考农业农村部《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（场、区、圃）保护成本核算参考》，按照每个畜禽品种，猪60万元、马70万元、禽20万元、兔30万元，国家水禽基因库225万元。
四、工作要求

加强项目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，对标项目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表，合力推动项目顺利实施。按照《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3〕11号）、《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和《福建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文件要求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认真组织开展财政资金绩效评价，项目实施及绩效评价情况及时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。加强技术指导，开展专家技术指导服务，推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，提升保种技术水平。项目完成后，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做好项目总结，对项目实施情况、成效与资金使用情况等形成工作总结，于2026年12月底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。


